
469万参保人
医保缴费统一

按基数缴费
采用参保缴费前两年的广州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广州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

均数为基数，个人按基数的0.5%

缴费，各级财政按1.2%予以补贴

参保。

以2015年广州城乡居民医

保元年为例：缴费基数为42049

元(2013年度广州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 18887(广州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

30468元，就为缴费基数。参保

人缴费水平均为该基数乘以

0.5%=152.34元(元以后四舍五

入)。

214万 广州城镇居民医保

210万 新农合(白云、南沙、萝

岗、花都、番禺、增城6区市)

45万 从化城乡居民医保

120元/年 未成年人(在校生)

600元/年 非从业居民

800元/年 老年居民

各区自定新农合(例如番禺个人

缴费额度190元/年；从化、增城

个人缴费则为60-70元/年)

统一为152元

共469万
广州城乡居民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医保按基数缴费额度统一

21/24 热读 21
2014年7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龙海

●参保人全年累计超过
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最高
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由大
病保险金报销 70%。根据政
策设置，城乡居民医保的报
销上限以缴费基数的六倍作
为上限。

举例：2015年缴费基数
为30468元，那么当年度的医
保基金支付上限就为 182808
元。当年度参保人医疗费超
出该标准部分，大病医保报
销70%。

●新政策对于个人自付
医疗费用过高的参保人予以
支付、报销。按照设置，对于
全年累计超过 1.8万元以上
的费用，由大病保险金支付
50%，最高支付限额为 12万
元。

●为鼓励居民参加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对于多
缴费时限长的人群实施奖励
机制。连续参保 2年以上不
满5年的，最高支付限额另增
3万元。参保人连续参保满5
年的，最高支付限额另增6万
元。

广州大病医保
参保人无需额外缴费
广州城乡居民医保新政拟9月1日启动，现公开征求民意

广州城乡居民医保新政策9月1日拟启动！8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就

《城乡居民医保实施意见》、《广州市城乡居民大病医保实施意见》、《关于明确2014年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过渡期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三个文件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民意。明年1

月1日，旨在将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整合为一套办法的城乡居民医保也将启动。2015

年开始，该险种参保人缴费额度不分参保人年龄、职业、户籍性质，统一为152元/年。城镇老

年居民、非从业居民缴费额度大幅下降，而未成年人及在校生参保额度将上调32元/年。

以往，由于城镇居民医
保缴费额度上的差异，导致
同为广州城乡居民，在医保
缴费、待遇享受上存在一定
差异。在新的城乡居民医保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缴
费额度将统一。与去年刚调
整后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费率相比，广州城镇
老年居民年缴费额度下降
648元/年，非从业居民下降
448元/年。

广州市人社局医疗保险
处处长李程说，新的城乡居

民医保实施后实现缴费参
保、待遇享受方面的公平对
待，而且打破医疗保险城乡
待遇差，农村居民实惠更
多。新农合并入城乡居民医
保后，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
门诊慢性病及门诊特定项目
待遇；普通门诊报销额度由
300 元/年/人提高到 600 元/
年/人，未成年人每年增加到
1000元/年/人。所有参保人
员可享受同样住院、门诊特
定项目、门诊指定慢性病、普
通门诊以及符合计划生育政

策规定的生育医疗待遇。
对城镇老年居民、非从

业居民而言，缴费额度下调
也带来享受待遇下调。例
如，每人每年享受 1000元门
诊待遇报销下调至 600元/
年；每人每月门诊慢性病每
病种 100元药费报销下调至
50元。李程表示，首先是因
为医保基金总收入并不宽
裕，以收定支的基金运作前
提决定这部分人群待遇会略
有下调。其次，新的城乡居
民医保，更侧重对大病保障。

备受关注的城乡居民大
病医保9月1日开始启动。广
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从
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统筹
基金当期或历年结余中划
拨，不另外增加参保人缴费
负担。而且，大病医保将引入
市场机制，有商业保险机构
承办报销事宜。“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通过招投标，
选定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大病
医保项目。签订协议明确报
销额度、支付方法等。”李程
说，根据设想，政策将设定商
业 保 险 机 构 盈 利 率 为
4%-6%，以招标结果为准。
超出约定盈余率以上部分，

全部向城乡医保基金返还；
合同约定亏损率以内部分，
其中的50%由商业保险机构
承担，其余 50%由城乡医保
基金承担；超过合同约定亏
损率以上部分，全部由商业
保险机构承担。大病医保给
予参保人的报销、资助，也将
在参保人在医院结算的同时
享受到报销，无需参保人再
拿着单据报销。

由于广州市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已通过补充医疗保险
模式，一定程度解决大病医
保的问题。在城乡居民医保
实施后，广州将全面启动实
施大病保险机制。考虑到城

镇居民医保参保人 9月-12
月设置有过渡期，其间，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与其
2015年度个人自付医疗费
用合并计算，按照上述规定
享受相应大病保险待遇。李
程说：“广州市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是面向全体城乡居民；
民政困难群众社会医疗救助
是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础
上，对其中符合社会医疗救
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在城乡
居民医保及城乡大病保险报
销剩余部分，再次给予报销，
进一步减轻困难参保人的医
疗负担。”

为配合广州加强社区卫
生服务，完善、强化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的要求，新的
城乡居民医保在加强社区、
基层医院首诊方面做出明确
要求。在原政策中，未成年
人、在校学生享受门诊待遇
时可选择一大一小两所医院

作为定点医院。在定点医院
门诊治疗时，可享受基金报
销。

在新政策中，该人群需
通过选定的基层医疗机构办
理转诊手续，才可到选定其
他医疗机构门诊就医。诸如
农村居民、城镇老年居民、

非从业居民参保人，依然只
能选定1家基层医疗机构作
为门诊就医医院。新方案扩
大基层医疗机构与其他医疗
机构基金支付比例差距，积
极引导参保人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就医，住院报销比例
差距扩大至30个百分点。

[居民医保] 老年人缴费额下调

[大病医保] 将引入市场机制

基层医院首诊更强化

住院报销比例差距扩大至30%

在居民医保、新农合制
度整合后，城乡居民医保实
行市级统筹，统一政策、统一
管理，基金统收统支。因原
先两种制度的医保年度不统
一，居民医保当年 9月 1日至
次年 8月 31日视为一个医保
年度。而新农合从当年1月1
日至 12月 31日为一个医保
年度。新方案决定采取新农
合采用的自然年度计算方
法，计算医保年度。因此，9
月 1日到期的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办法采取为期四个月过
渡期。李程说，到 2015年参
加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时，
统一按照152元标准，缴费参
加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9月1日至12月31日，
全市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
继续采用原城镇居民医保参
保缴费办法，缴费额度原来
每年 120元、600元、800元调
整至 40 元、200 元、267 元。
缴费为原标准的 1/3，而四个
月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维持
不变。

●由于存在新旧政策衔
接问题，对于原城镇居民参
保人而言，今年下半年可能
面临两次缴费参保。第一次
按原政策参保4个月，后一次
按新政策参保2015年度。

●由于学生要在11月前
才能完成学籍注册手续，因
此一并缴纳下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费用。在 12月 31日前
完成缴费的，可从 2014年 9
月 1日起享受城镇居民医保
待遇。

●考虑到增城、从化农
村经济相对落后，原个人缴
费水平较低，新方案为两地
农民分别设立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过渡期。其中，增城个
人缴费设定1年过渡期、从化
设定2年过渡期。

（据南方都市报）

◎过渡期如何缴费

4个月过渡期
保费年内缴

◎大病医保待遇

年度医疗超上限
可报七成

2008 年开始实施的城
镇居民医保，由于筹资水平
相对固定，及医保待遇升高，
2009年-2012年度就出现基
金收不抵支的情况。在政府
兜底支付3.2亿元后，才保持
该项基金收支平衡。

李程表示，新的城乡居

民医保设立后，在政府财政
投入占主要部分的基础上，
同步建立个人缴费和政府补
贴同步调整的动态筹资机
制。经测算，方案据定参照广
州城镇职工医保动态筹资机
制，以上上年度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

入之和的平均数为基数，个
人的缴费比例为 0 .5%，各
级政府按缴费基数的 1.2%
予以补贴。依然保持政府出
资七成左右，个人支付三成
左右的缴费结构，维持基金
运转。基数会根据居民收入
水平动态上调而上涨。

[基金安全]建立动态筹资机制


